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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4民初1670号
杭州醉花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洁

诉被告杭州醉花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保全、转普）、合议庭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上午九时二十（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635号

周俊杰：本院受理原告沈嫣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463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690号

浙江中建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钱志含：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铭阳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诉调中心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604号

杭州悦轩健身有限公司：原告曹元重诉你公司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21）浙
0106民初16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767号

陈民：本院受理原告戴亦翎与你赠与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2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47号

姚荣海：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347号原告寇
开文诉被告姚荣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3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56号

项世南：本院受理原告谢鹏与被告项世南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10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409号

高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省直单位住房基金管理
中心与杜杭、高原、浙江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14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195号

汤杭音：本院受理原告叶玻、宋晖与被告汤杭音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
初11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838号

周锋：本院受理原告罗雪飞与周锋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1）浙0108民初838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350号

许毅天：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扬忠与被告许毅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108民初13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91号

蒋运如：本院受理吴星亮与杭州美博锐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金鹰、钟艳霞、蒋运如、浙江海宁金钻天地实业
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9月27日上
午9时00分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472号

张红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勇与被告张红华侵权责任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9月
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484号

杭州永威佳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尹波

诉被告杭州永威佳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9月22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26号

高兴宝：本院受理原告刘俊斌、李斌、李平祥、李杰、何
武与被告高兴宝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126号民事裁定书。
本院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刘俊斌、李斌、李平祥、李杰、何武撤
诉。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原告刘俊斌、
李斌、李平祥、李杰、何武负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547号

杭州好房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於见林
诉被告杭州好房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
5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杭州好房家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於见林租金
17700元、违约金5900元；2.被告杭州好房家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公告费650元；3.
驳回原告於见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9元，由被告杭州好房家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负担。原告於见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好房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2847号

潘伟波（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新畲族乡黄弄范村）：
本院受理原告房士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潘伟波归还原告
借款人民币250000元及利息13925元，共计263925元；
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书、廉政监督卡等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9月23日14时30分在本院304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
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民终2016号

廉建：本院受理上诉人杜晓军与被上诉人蒋维银、
原审被告张振飞、廉建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民终2016号民
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900号

罗永（公民身份号码: 4522271986****1255）：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弘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罗永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
民初39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罗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波弘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垫付款项65593.28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利息自
2021年2月2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原告宁
波弘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就被告罗永名下思域牌的车
辆（车牌号浙BJ1H61，发动机号4060987，车架号LVH-
FC1651l6060969）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在抵押范围
内按照抵押顺序优先受偿（不得对抗第三人）。如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440元，减半收取720元，财产保全申请676
元，由被告罗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
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942号

嘉茂通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300MA5DNCQYX4）：本院受理的原告徐
霄诉被告嘉茂通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39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嘉茂通
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徐霄标的债权回购款
220064.66 元并支付自 2020 年 2 月 21 日起以
220064.66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
600元，减半收取2300元，由被告嘉茂通商业保理（深圳）
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611号

谢明奎（公民身份号码：5107231962****3617）：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甬南装璜五金商行诉被告
谢明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6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谢明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宁波
市海曙石碶甬南装璜五金商行支付货款7000元。案件受

理费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9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谢
明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石碶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3号

雷金来（公民身份号码：5122231975****8991）、
安保民（公民身份号码：6121251963****1019）：本院
受理的原告杜春明诉被告雷金来、安保民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6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雷金来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杜
春明12404.4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
驳回原告杜春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04
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02元，由原告杜春明负担
247元，由被告雷金来负担55元。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239号

王引（公民身份号码：5303251996****0550）：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大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引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22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王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大迈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代偿款1783.73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50
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被告王引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588号

杭州本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秀枚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本择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一、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
17548.5元，自起诉之日起以17548.5元为基准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
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13日14时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181号

郭永坦（公民身份号码4128271992 **** 6011）、
宁波爱尚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巨帅与
被告郭永坦、宁波爱尚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决被告退还剩余房屋租金、
押金合计7600元；二、判处被告支付违约金5700元；三、诉
讼费用由被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
2021年9月13日14时30分在本院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457号

何红中（公民身份号码：5226261997****3235）：
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与被告何红中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145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何红中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保险金损失167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218元，减半收取10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59元，由被告
何红中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
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518号

张明星（公民身份号码：3307211988****6612）：
本院受理原告钟语含与被告张明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
初1518号民事判决书等。判决如下：被告张明星应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钟语含借款15
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175元，减半收取87.5元，由被告张明星

负担，公告费650元（原告已缴纳），由被告张明星负担，被告
应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本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在判决确
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当事人自动履行义务后，可以申
请人民法院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如义务人逾期未履行，权
利人可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义务人应向人民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
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
反本条规定的，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
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法对
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2128号

泉州市阿姆斯壮阀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赛
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泉州市阿姆斯壮阀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06民初21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原告宁波赛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泉州市阿姆斯壮
阀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签订的采购合同（合同编
号为：M190823-03）自即日起解除；二、被告泉州市阿姆斯
壮阀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回原告宁
波赛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预付款8820元；三、被告泉州市阿
姆斯壮阀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
告宁波赛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违约金4410元；四、驳回原
告宁波赛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及
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781号

黄伟波（公民身份号码：3325211976****6111）：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北仑昌久正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黄伟波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
告起诉要求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16313元并赔偿原告
的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28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919号

王力：本院受理原告周宠莲与被告王力运输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91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
力支付原告周宠莲运费808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820元，减半收取910元，由被告王力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王力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周宠莲。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16号

章剑林：本院受理原告余国正与被告章剑林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通知原告
余国正于2021年6月17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本案的起诉，
本院已裁定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17号

章剑林：本院受理原告竺正新与被告章剑林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通知原告
竺正新于2021年6月17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本案的起诉，
本院已裁定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33号

党敏：本院受理原告常明与被告党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11民初3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党敏返还原告常明借款3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1
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党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案件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党敏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常明。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247号

刘金花、岑正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刘金花、岑正益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

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
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等副本材料。原告诉请：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刘金花偿还原告代偿款21511.87元，并支付至
2021年5月15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的利息
4364.70元以及自2021年5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
21511.87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被告岑正益对被告刘金花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
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1年9
月1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982号

李小艳、杨明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小艳、杨明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
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
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等副本材料。原告诉请：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李小艳偿还原告代偿款36265.29元，并支付至
2021年4月10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的利息8458.8
元以及自2021年4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
36265.29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被告杨明艳对被告李小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
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
2021年9月1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920号

丁玉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人民政
府与被告丁玉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市吴中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证据材料、司法公正码告知书等。原告宁波市镇海区
九龙湖镇人民政府诉请：1.判令被告丁玉明赔偿原告财产损
失39480元；2.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市吴中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
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直接赔偿。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徐静进行审
理。本院定于2021年9月13日9时在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456号

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
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宁波
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陕西恒城永旭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斌与被告四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陕西芈
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陕西恒城永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13日下午14时15分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81号

关兆飞：原告浙江今日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关兆飞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2民初448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执异98号

嵊州市现代光阳家电厨具厂、马梦洋：本院在执行申请
执行人宁波互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嵊州市现代光
阳家电厨具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嵊州市现代
光阳家电厨具厂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申请人
向本院申请追加马梦洋为本案的被执行人。经审查，本院已
作出（2021）浙0212执异9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第三人马
梦洋为（2020）浙0212执4452号案的被执行人。马梦洋对本
院作出的（2019）浙0212民初4168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被
执行人嵊州市现代光阳家电厨具厂应向宁波互创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履行的义务承担清偿责任，并负担执行费用。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647号

徐基怀：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徐基怀、宁波来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月9日15：00在本
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